附件1 

铜梁区2018年打赢蓝天保卫战重点工程清单
	序号
	工程措施
	工程内容
	年 度 任 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 
	实施交通 
污染防治 
工程
	柴油车

治理
	完成市级下达的货运、客运及老旧柴油车等营运车辆改造或淘汰更新任务，减少高排放运输车辆上路行驶。
	区交通局
	各镇街

	
	
	
	完成市级下达的非营运老旧柴油车辆改造或淘汰更新任务，减少高排放运输车辆上路行驶。
	区公安局
	各镇街

	2 
	
	道路抽检和遥测
	开展机动车路检2000辆以上，重点抽检柴油车和货车。 
	区公安局、  区生态环境局
	区交通局、   区城管局

	3 
	
	排放检验机构管理
	加强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排放检验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其负责人落实主体责任。 
	区公安局、  区生态环境局


	区市场监管局、区交通局

	4 
	
	船舶污染防治
	督促机动船舶使用符合标准的普通柴油。新建船舶禁止安装重油、渣油等专用设备。限制高排放船舶使用，鼓励淘汰船龄 20 年以上的内河航运船舶。 
	区交通局
	相关镇街

	5 
	实施交通 
污染防治 
工程
	非道路移动机械

污染治理
	1.建立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台账，开展施工机械排气污染控制工作。 

2.强化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域监管执法。 
	区生态环境局
	区经济信息委、区交通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城管局、各镇街

	6 
	
	油品质量管理
	1.开展车船油品质量专项执法，实现车用柴油、普通柴油和船舶用油标准接轨。 

2.制定工作方案，做好全面供应国六标准的车用汽、柴油准备工作。 
	区商务委

区发展改革委
	区交通局、区市场监管局、各镇街

	7 
	
	油气回收管理
	推进年销售汽油5000吨以上加油站在线监控设施建设。 
	区生态环境局
	区商务委

	8 
	
	坚持公交优先战略
	逐步推进城市公交建设，实施中心城区公共交通站点500米全覆盖，提高公交出行比例。
	区交通局
	区财政局、区公安局

	9 
	实施交通 
污染防治 
工程
	发展新能源汽车
	1.新增和更换的公交车、出租车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 

2.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采购、租赁用车优先使用纯电动车。逐步提高公务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新增和更换机要通信车、相对固定路线执法执勤用车、通勤车辆时应当使用新能源汽车。
3.鼓励个人购买新能源汽车和纯电动车。 
	区交通局

区机关事务局

区商务委
	相关部门、各镇街

	10 
	实施扬尘污染防治工程 
	道路扬尘控制
	1.加大道路冲洗、清扫保洁和养护力度，确保建成区主要城市道路机扫率达78%以上。 

2.加大密闭运输的联合执法力度，督促渣土运输车辆全部落实渣土运输“三定”规定。 

3.创建和巩固扬尘控制示范道路10条。
	区城管局
	区交通局、区公安局、各镇街

	11 
	
	施工扬尘控制
	1.加大对工地的监管力度，督促工地落实控尘“十项规定”，做到文明、绿色施工。 

2.建立对违法违规企业的长效制约机制，扬尘控制情况纳入建筑施工企业诚信综合评价，并纳入资质等级管理。 

3.创建和巩固扬尘控制示范工地10个。 

4.探索推行建筑工地“红黄绿”名单分级管控制度。
	区住房城乡建委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交通局、龙城天街商圈管委会、巴岳山玄天湖管委会、小北海度假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

	12 
	
	裸地覆盖与绿化
	开展城市绿化提升行动，新增城市绿地15万平方米。 
	区城管局
	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镇街

	13 
	实施工业

污染防治

工程
	治理挥发性有机物企业
	治理产生臭氧和细颗粒物的挥发性有机物企业，督促重庆嘉俊电子有限公司和重庆展成家具有限公司完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区生态环境局
	高新区管委会、各镇街

	14 
	
	深度治理水泥企业
	启动西南水泥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治理工作。
	区生态环境局
	区经济信息委、相关镇街

	15 
	
	燃煤锅炉整治
	建成区禁止新建燃煤锅炉，加快淘汰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
	区生态环境局
	区发展改革委、区市场监管局、区经济信息委、相关镇街

	16 
	
	整治烧结砖瓦企业
	1.全面完成11家落后产能烧结砖瓦企业污染整治工作。

2.治理符合产业政策的烧结砖瓦企业 26家，督促达标排放。 
	区经济信息委

区生态环境局
	相关镇街

	17 
	
	整治“散乱污”企业
	全面开展“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行动。
	区生态环境局
	区经济信息委、高新区管委会

	18 
	实施工业

污染防治

工程
	煤炭消费总量与

质量控制
	1.完善煤炭消费目标责任管理制度，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确保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比重有所下降。 

2.严控新建煤矿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
	区发展改革委
	区经济信息委

	19 
	实施生活污染防治工程
	餐饮油烟整治
	1.制定工作方案，完成餐饮业油烟深度治理70家。 

2.督促20家公共机构食堂安装油烟净化装置，经监测达标排放。 
	区生态环境局

区机关事务局
	各部门及镇街

	20 
	
	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随城市建设发展逐步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管局、巴川街道、东城街道、南城街道

	21 
	实施生活污染防治工程
	禁止露天焚烧
	加强城市建成区、城市规划区露天焚烧管控，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开展露天禁烧专项巡查，禁止露天焚烧垃圾、秸秆、杂草、落叶等废弃物。
	区城管局
	高新区管委会、龙廷公司、巴岳山玄天湖管委会、巴川街道、东城街道、南城街道

	
	
	
	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加强除城市建成区、城市规划区外的农村地区露天禁烧秸秆管控，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2%。
	区农业农村委
	各镇街

	22 
	
	严格燃放烟花爆竹管理
	不得在禁止的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
	区公安局
	区市场监管局、区应急局、各镇街

	23 
	
	控制生活类VOCs污染
	推广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新产品，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行业应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 
	区生态环境局
	区市场监管局、区商务委、区交通局

	24 
	
	火葬场大气污染治理
	督促铜梁区殡仪馆进一步完善废气处理设施并稳定运行，大气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火葬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801—2015）。 
	区民政局
	/

	25 
	
	建筑节能
	完成市级下达的公共建筑绿色改造面积任务。 
	区住房城乡建委
	区财政局、区机关事务局及相关部门、各镇街

	36 
	实施增强

大气污染

监管能力工程
	区域联防联控
	与周边区开展合作，开展检查巡查和交叉检查，突出夏秋季臭氧和冬春季PM2.5防控。
	区生态环境局
	区公安局、区应急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城管局

	37 
	
	严格执行错峰生产
	1.组织西南水泥错峰生产，按国家要求载入排污许可证管理。 

2.组织26家烧结砖瓦企业错峰生产，按国家要求载入排污许可证管理。 
	区经济信息委
	区生态环境局、相关镇街

	38 
	
	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落实气象环保战略合作协议，利用飞机、火箭、高炮开展蓝天行动人工增雨作业。 
	区气象局
	/

	39 
	
	夯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
	完善应急预案编制，制定应急减排措施清单，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加强污染天气应对。 
	区生态环境局
	区级相关部门、相关镇街

	40 
	
	执行配套政策
	严格执行《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及配套政策。 
	区生态环境局
	区级相关部门、各镇街

	41 
	
	开展空气质量预测预报
	探索启动空气质量试预报工作。
	区生态环境局
	区气象局

	42 
	实施增强

大气污染

监管能力工程
	加强大气环境科研支撑
	按照市级部门要求开展年度PM2.5和臭氧来源解析，初步调查建立源清单。
	区生态环境局
	区科技局

	43 
	
	建设大气污染固定源大数据
	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配合市级部门建设污染源清单，建设动态数据库，辅助管理人员掌握现状、分析和决策。 
	区生态环境局
	区统计局、区科技局、区发展改革委


